
被忽视的重大事项进展公告

上市公司的一些重大事项会涉及到分阶段披露进展的情形，需要

投资者持续认真阅读相关公告，当事项延续时间较长时，一些投资者

习惯性地低估事项影响的严重性，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忽视公司在进展

公告中已披露的风险提示，最后造成重大损失。

2012 年 9 月，小明关注到 W公司公告了被立案调查的公告，公告

内容显示“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

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X证监局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。”公告披露当日，

上市公司股票开始停牌。停牌近一个月后，公司披露了 2012 年中报

更正公告并复牌，公告内容显示公司披露的 2012 年中报虚增利润超

过 4000 万元，也未及时披露公司上半年已停产事项，上述行为严重

违反了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目前公司正在

进一步自查，同时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立案稽查，有关财务数据等信

息有可能进一步变化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公司股票在复牌

当日即跌停。

一个月后，小明又关注到交易所对公司 2012 年中报虚增收入、成

本和利润事项进行了公开谴责，虽然公司仍在持续披露风险提示公告

表示公司仍在配合证监会的立案调查，但小明认为公司利空消息已全

部释放，前期公司股价已大幅下跌，到了买入公司股票的最好时机；

同时，股吧里也有一些帖子的观点和他一致，于是小明重仓买入了公

司股票。



殊不知后续公司又披露了自查结果公告，显示公司 2008-2011 年

均存在虚增收入和利润的情形，公司股价连续跌停。这下小明慌了，

万万没想到过公司造假情形如此严重，性质如此恶劣，小明才真正意

识到公司前期披露的风险提示的重要性，事已至此，小明决定挥泪斩

仓，亏损了大量的本金。小明在没有认真评估公司被立案调查事件严

重性的情况下，凭借粗浅的自我感觉和股吧里一些“小道消息”、“知

情人士透露”作为投资股票的决策依据，对 W公司的投资损失算是小

明给自己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。半年之后，公司披露了证监会对其出

具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认定公司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财务

数据存在虚假记载，公司不符合公开发行股票条件，公司在上市后的

财务数据仍然存在虚假记载，相关事项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投资者在买入股票时，应当仔细查阅公司披露的公告，对于公司

相关事项的重大风险提示公告应当密切关注，也可以通过深交所的互

动易平台（针对深市公司）或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电话对关心的问题向

上市公司提问，然后基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及对公司股价的合理判断

做出投资决策。切忌习惯性低估公司已做出风险提示的事件严重性或

是轻信论坛、微博、微信等渠道传播的信息。

（免责声明：本栏目的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

等信息做出决策。供稿人力求本栏目文章所涉信息准确可靠，但并不对其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

何保证，亦不对因使用本栏目信息引发的损失承担责任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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